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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法律思维学的创立，法律生理分析，法律语义逻辑分析，法律心态分析以及法律精神
病理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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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个体”是一个与“群体”相对应的概念，这里指的是一个个的单个人。
个体思维模式是指个体认识过程中其特定的稳态格局和秩序。
所谓“特定的稳态格局和秩序”是指依特定的样式所构成的认识能力(包括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思
维形式(包括思维类型和思维过程)、思维方法(包括综合、分析、归纳、演绎、抽象、具体、类比等方
法)、思维规律(包括辩证思维规律、逻辑规律等)，以及语言操作程序的有机统一。
　　如前所述，对于个体思维模式建构具有意义的生理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神经系统、有机体的自我
调节机制和有机体的四种结构。
它们各自的特点表明，其一，人脑在对外界信息进行处理时，不是依赖于它的某一部分的机能独立活
动，而是必须依靠的许多部分的配合加以完成。
正是各个部分的协调运行和神经系统内逐渐隐固的时间、空间的格局，以及脑对外界刺激的选择性，
使得认识主体有能力建构起特定的认识格局。
其二，机体拥有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控制力和支配力，而由这些能力所决定的机体内部的生理秩序，保
障了个体机体结构的稳定性，它们是认识活动稳态格局和秩序形成(即思维模式建构)必不可少的条件
。
其三，人类机体生理恪局的反复迭代使个体生理机制的发展具有了闭合作用，它保障了个体机体的稳
定性，使个体模式的建构成为可能。
由于各个体生理上的差异(如，由遗传而来的神经系统活动水平的差异，及机体后天发育过程中所受到
的外在影响的不同)，不仅使他们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使基于生理因素所进
行的模式建构在他们那里有着种种差别。
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显现出类的认识活动的许多共同的基本特征，从而使各个体主体的认识活动具有
共同的特点，这就为各个体思维模式之间的沟通奠定了某种生理基础。
　　从个体认识格局看，它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相互交融的过程：一是外部实践活动内化的过程，
即主体从直观动作思维——直观表象思维——抽象思维的过程；二是内部实践活动外化的过程，即由
主体内部机体和思维的操作活动形成概念框架和方法准则，又以物化的形式(语言、文字、书籍等)作
为一种新的刺激物反身主体控制或指导它的活动的过程。
个体主体在这两种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他与客体的关系。
　　传统哲学在论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时，习惯将二者间的界限归因于人类先天具有的一种区别能力
。
事实上，在个体思维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并非一直处于截然分明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地位，并和谐一致地
发生作用。
皮亚杰经过长期实验性的研究发现，婴儿在较长时间内无法识别“我”与“你”、自己与物体之间的
界限，他的活动总是把自身与客体结合成一个孤立的整体，不断地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由上一代
人所遗传的机体结构中。
随着个体生理机体的生长，各感觉器官与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主体的分解、归类、组合能
力发展起来。
美国学者沃尔特发现，有一种脑信号波型(“期待波”)具有学习过程的特征，当受试者推想他将接受
一种引起思想或行动的刺激时它便出现，但是儿童只有到了3岁后才形成这种学习愿望的期待波。
　　在儿童学习‘的初期，脑前部空间同步水平提高较快，额区常同两半球顶下区和左半球运动区发
生中枢相互作用。
每项学习的结果都使中枢关系发生变化；脑后部，特别是左半球的顶下部与颞部之间，同时右半球枕
叶中枢的相互联系加强。
这种皮质后部同步活动的加强使儿童能再现学习过程中识记的运动程序，根据记忆完成课题，使他在
知觉新的物品时，依它被熟悉的程度以不同的时间在记忆中被固定。
在后天的学习训练中，中枢相互作用的改造引起了皮质生物电位中枢相关的重新分配，使生物电位空
间同步过程的—般水平降低，额区和其他区的相互联系减少，而运动和顶下区的中枢关系加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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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皮质生物电位节律的改造。
　　大脑皮质各联合区的逐渐成熟，使儿童感性言语的中枢机制也发展起来，对于口语信号的分析和
词汇的认识参与到整个学习过程中。
言语系统在皮质水平的调节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作用，它刺激着知觉器官的发育和完善。
在儿童认识活动早期，其知觉与动物的知觉有相似之处：形状、距离和速度已分化，但是对持续时间
的知觉尚未分化。
此时儿童对速度的直觉与对时间的持续的感觉是分离的。
直到9岁左右，儿童在协调两个局部时间与空间，以便从中推导出这两种运动或变化所共有的时间和
空间关系时，仍然是依据内部的空间格局，以先后秩序的方式进行。
此时尽管他在接近客观对象时已不再是将它们作浑然一体的融合，而是将它同化到自己的格局中作重
新组织，但是他仍拘泥于自己闭合的思维格局，先验地以一种纯粹演绎的方式对客体的变化作出"判断
，将分化了的或分割了的客体组合起来予以秩序化，进行连续性的罗辑数理运演和空间性运演，将这
两种彼此之间具有同构性而缺乏传递关系的运演结构，以统一的数量形式联系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于是个体主体便开始能够建构加法和乘法结构，并产生和发展了因果概念。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由经验所推动的脑生物电位时空关系的进一步改造，以及时间知觉的分化加快
，儿童逐渐形成时间格局并处处受到它的约束。
当运演的逐步内化产生出可能转换系统，使儿童的运演不再受实际转换的束缚时，他便从对时间的依
赖中解脱出来，于是他便不再需要以具体事物作为中介，而能够超越现实本身，将事物纳入到可能性
和必然性的范围内。
这表现为，12岁左右的儿童具有了处理假设的能力，他能运用同化客体的逻辑数学方法，直接理解经
验中的大量材料，并协调逻辑数学运演与因果关系之间的联系。
　　每一种思维模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思维语言。
以一种思维模式去理解另一种思维模式，其实也是两种思维语言之间的沟通。
用不同结构的思维语言交流，其难度是可以想像的。
　　　　各种语言都有其结构。
罗素曾提出了语言学上的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来解释这一结构呢?他问。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该语言本身是无法说明自身结构的(即不能作自我说明，因为以含有这一结构
要素的语言去解释这种结构要素，等于什么都没说，只是同语反复)，于是便应当有一种处理该语言结
构的语言，而由于后看本身有一种新的结构，因此它也无法解释前一种语言(因为不同结构的语言从逻
辑上说是不能相互解释的)，于是又必须有另一种新的语言⋯⋯罗素说，语言的这种系列是没有止境的
。
①面对这类矛盾，维特根斯坦的解释是，语言命题中的本质的东西具有普遇性，它是能够表现同样意
思的一切命题的共同之物，“同样，一般地说符号中的本质的东西，是那些能够实现同样目标的一切
符号共同的东西。
”②　　　这就是说，各种语言要素有其得以相互沟通的普遍性。
而具有共同之处的符号是能够相互解释的。
维特根斯坦说，诸如留声机唱片、音乐思想、记谱法、声波等之类的东西，“都互相处于如存在于语
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一样的形象的内在关系中”，“它们都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
由于存在着“一条总的规则”，因此，音乐家能从乐谱里认出交响曲，人们能从留声机唱片的线路上
重现交响曲，并追溯出乐谱。
①　　语言内含着逻辑。
行为语言中的逻辑直接源门思维语言的编制和解读，行为一旦具有了语言的功能，其活动程序也就具
有了逻辑性(或者被编排，或者被理解)；思维语言中的逻辑则是它自身结构的一部分(即语法)和基本
构架(即各要素的组合规则)，它的一切要素唯有在逻辑中运作或存在时才有其价值和意义。
　　语言中的逻辑就是思维逻辑。
　　何谓思维逻辑?　　恩格斯认为，它就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
在谈到这个“纯粹思想的领域”时，恩格斯还加上了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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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逻辑和辩证法就是关于思维运动规律的学说。
②　　逻辑是思维的专利，按照唯物论者的观点，逻辑是对客观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反映。
唯心主义经验论者则否定客观规律的存在，如马赫说，“没有物理的必然性，只有逻辑的必然性”。
③而被许多人称作“唯我论者和神秘主义者”④的维特根斯坦，这个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论点看似与唯
物论十分接近——“事实的逻辑形象就是思想。
”他说，我们可以思考原子事实并能够创造它的形象，因此，“真实思想的总和就是世界的形象”。
⑤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为本民族所特有的习惯、习俗等外行为方式和规范样式。
这些方式和形式虽然是民族文化内在本质的表现，但是它们一般呈现于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的
表层。
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在最初依附于文明的形式进行(如欧美人喝咖啡、用快餐的生活习惯及其方式，
首先是通过咖啡、煮咖啡的器具、肯德鸡、配料及新颖的管理方式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文明因素的输
入，逐渐为东方民族的文化所消融的)，而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行为方式通常较容易被异质文化系统的
民族所模仿和学习，因此不能根据一个民族的外行为方式的变化去推论其文化的本质变化。
也就是说，显型层的内容并不必然是一些本质现象，它们有时也可能是非本质现象。
如，我们不能因为广东人和北京人在饮食习惯、语言、服饰、风度上的较大差异而推论他们在文化上
有本质差别。
又如，云南文山州的苗族各支系的妇女在服饰上各不相同，但多数都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惟独汉苗的
服饰及语言与汉族完全一样，但是汉苗在心理特征上更接近于本民族而不是汉族。
　　　　在文化模式中，显型层的变量最大，我们不能仅以它的状况来断定一种文化的实质及其根本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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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　　严格地说，从这一选题的提出到最终完成，整整经历了12年，甚至更多的时间。
　　自读大学本科起，我的研究重点便主要集中于认识论和思维学方面。
在大学期间完成的三篇论文的主题很能说明这一兴趣点——《论真理的特性》(学术讨论会论文)、《
论灵魂说在柏拉图认识论中的地位》(学年论文)、《人类认识能力结构初探》(毕业论文)，由此得到
的来自教授们的鼓励及所给予的优秀成绩，激发且增强了我在这一领域内深入研究的兴趣和信心。
　　1988年秋，我向全国首次法社会学研讨会提交了论文《法学应该研究人与法的关系——法哲学研
究框架构想》，初次体系化地提出了法哲学研究的基本结构。
我将法哲学分为四个部分：法律现象学，法律本质学，法律思维学和法律价值学。
此间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思维模式的建构——兼论研究的法学价值》，可以说是我在法律思维学
研究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
　　该年11月22日，《法律思维学导论》一书的写作提纲获得法律出版社“法学百家丛书”编委会的
通过，该选题被列入丛书系列。
之后整套丛书因故被取消。
1992年夏，这一选题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得到资助。
从那时起至今，8年过去了。
在这期间，我所遇到的最大障碍除了在于缺乏一段较完整的时间(它们被博士论文的写作和法哲学其他
部分的研究所充塞)，及常常不得不腾出精力去消除各种突如其来的干扰外，更在于始终必须面对自身
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
可以说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几乎每一章的研究对我来讲都意味着一种挑战。
对此，除了不断地学习外别无其他选择。
　　法律思维学是法哲学研究体系的第三部分，之所以首先对这一部分进行系统的研究而不是其他部
分，是出于这种考虑：它更类似于法哲学的本体论(说“类似于”是因为其中还掺杂了大量的认识论问
题)。
　　本书试图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人与法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与法的活动
相关的诸多问题，如，人的生理机制，思维模式的建构，法律语义逻辑及其规则，法律心态，恶念、
病态或畸形思维，法律的行为控制等，其内容涉及到法学、哲学、思维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
、语言学、逻辑学、文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诸多领域。
本书试图通过对这些领域内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揭示法律思维的特点、表现形式和运动规律，从而
对诸如“法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的主观性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违法或犯罪
”之类的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作为导论，这些回答并不全面展开其枝叶，对于各个细节部分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只能留待予以
后。
　　就这本书而言，相关知识的积淀从大学起至今已有20多年，而全书的正式动笔则从去年春节期间
开始。
为了安心写作，一年中我不得不推去了大量约稿及朋友间的来往，由此造成的某些误解，惟有在此以
解释化解并深表歉意。
　　“导论”已结束，留下的仍然是诸多的感谢。
　　首先感谢的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先生们。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如果没有他们以极大的耐心、始终如一的信任和支持相待，这一课题的完成是难
以想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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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主要介绍了法律思维学的创立，法律生理分析，法律语义逻辑分析，法律心态分析以及法律
精神病理分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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